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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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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 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郭 梦 颖
2021021651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玛纳斯县新翔发物流有限公司
新B9D98挂昌652324012519号营运证
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市永昌滴灌带厂银行开户
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8850001458602，
开户行：昌吉农商银行北京路支行，账
号 ：806220012010100067195，特 此 声
明。

●昌吉市锦晖新铝塑制品加工厂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8850002147601，开户行：新疆昌吉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业园区支
行，账号：806260012010100661856，特
此声明。

● 昌 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马 海 霞
2021021094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市建国路街道丽景社区卫
生服务站52652301MJ0089083C号民办
非企业登记证书副本遗失，特此声明。

●产权人：王友谦（身份证号：
410526197306167815）、张艳润（身份证
号：652325197208112043）遗失位于奇
台县解放西街阳光丽景小区10号楼1
单元402室1区3丘311幢4层1单元8
号 新（2022）奇 台 县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001890号不动产登记证明，特此声明。

● 昌 吉 市 第 一 幼 儿 园
12652301457761782D 号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正本遗失，特此声明。

●杨保军遗失昌吉市宏福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 0274636
号收据，金额：793236元，特此声明。

●潘登遗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中心支公
司开具的 1784213 号收据，金额：500
元，特此声明。

●新疆润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遗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张（第二联），票
号：0000652812，金额：50000 元，日期：
2013年5月9日，特此声明。

●新疆润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遗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张（第二联），票
号：0002584166，金额：250000元，日期：
2014年4月30日，特此声明。

●李双红遗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中心支
公司开具的1485844号收据，金额：500
元，特此声明。

●郭秀荣遗失昌吉回族自治州中
医医院开具的 0003845431 号发票，金
额：4952.57元，特此声明。

●杨新莉遗失昌吉市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办公室开具的0065296号发票，
金额：6376元，特此声明。

声明
兹有我公司以下车辆，因逾期未审

验，且以下车辆的行驶证，车辆牌照均

已丢失，现声明注销以下车辆，自本声

明见报之日起，以下车辆在外发生的一

切经济损失、法律责任、交通事故均由

驾驶员自行承担，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公告

车号、营运证号如下：

新B20776，65232700999720

吉木萨尔县鑫安博运物流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8日

声明
兹有我公司以下车辆因长期未审

验或长期无法联系到车主，现声明注销

以下车辆行车证、营运证。自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以下车辆在外发生的交通事

故及经济纠纷均由车主承担，与本公司

无关。

特此声明

车辆如下：

新BK313挂、新BW786挂

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舜能运输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8日

声明
兹有我公司以下车辆因长期未审

验或长期无法联系到车主，现声明注销
以下车辆行车证、营运证。自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以下车辆在外发生的交通事
故及经济纠纷均由车主承担，与本公司
无关。

特此声明
车辆如下：
新B49751、新B49795
玛纳斯县鑫和商砼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9月18日

声 明
我公司现声明注销以下车辆的行

车证、营运证。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以下车辆发生的一切经济损失、法律责
任及交通事故均由驾驶员自行承担，与
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车辆如下：
新B45120
吉木萨尔县万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9月18日

证件遗失声明

其他遗失声明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我局对申请方何相庭审

核，现予公告征询异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个作日内无异议，我
局将予以登记注册，补发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不动产权证书予以公告作
废。申请人何相庭，座落位于庆源曙光小区11号楼11-1-402室，土地证
号：呼国用（2008）第2043号，用途：住宅，土地取得方式：出让，共有宗地
面积：12067.9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4.043 平方米，现申请遗失补
发，如该不动产权利人另有主张，请在公告期内到呼图壁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办理复查手续，电话：0994-4508127。

特此公告
呼图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9月18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呼自然补发（2023）032号


